
注意事项

流程2：

1. 《综合素质材料清单自评表》（以下简称自评表）详见(附件 4)。

2. 下载附件后进行填写，填写完毕后以 PDF 格式进行保存，并发送至指定电

子邮箱:gxyzongsu@163.com（邮箱不接收除 PDF 格式以外的任何文档）。

3. 在转换PDF 格式后务必自行查阅，以保证PDF 格式所呈现内容的完整性。

页幅上限为 2 页。

4. 《自评表》命名方式为：“ 班级- 学号- 姓名”。例如：“ 机械191-190

60XXXXX-张三”。

流程3：

5. 学院将直接公示所有人填写的 PDF 格式《自评表》。

流程4：

6. 不需更改的同学无需再次发送文件。

流程5：

7. 学院将直接公示所有人填写的 PDF 格式最终版《自评表》。

流程6：

8. 公示期间，已在校同学自行打印公式中最终版《自评表》里各个项目的证明

材料，进行装订并与证明材料原件一并交至各班级负责人（班级负责人为各班班长

或团支书）。

9. 公示期间，因疫情管制暂无法返校的同学则需签署《委托书》，委托同学连

带证明材料一并打印装订，将委托书与证明材料一起转交至各班级负责人。



10. 请将每个证明材料复印件按照《自评表》填写的顺序严格排序、标注页码

并装订，标注格式为“当前页数/证明材料的总页数”（格式如：5/24）。

11. 全体20、21级本科生务必诚信填写提交，如发现弄虚作假/伪造捏造者将

予以严厉处分！并取消当年综素成绩！

流程7：

12. 各位同学务必按期将个人材料交至各班级负责人，如未按期交至各班负责

人，导致班级负责人未能按期将班级材料提交，由个人承担责任；

13. 各班级负责人按学号顺序收齐本班同学纸质版证明材料及相关材料，按期

提交至学研中心 C834，时间另行通知；

14. 证明材料原件+复印件（纸质材料）。原件需同时携带。

流程9：

15. 工作人员只对成绩者本人的成绩进行答疑，任何关于他人成绩的问题工作

人员将不予以解答；

16. 以最终公示的《自评表》中填写的项目为准，如证明材料有误的同学，可

更正相应证明材料，经审核无误后可调整相应分数，截止至答疑会次日中午12：00。

其他：

17. 在所有加分项目中，对于需在网页中才能查询到的证明方式，须将具有证

明效果的网页界面截图打印并附上网址提交，否则不予加分。对于软著、专利等需

提供有参与人姓名的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加分；

18. 关于智育类竞赛的加分，有如下说明：智育竞赛类将严格按照《已认定的

各级各类学科竞赛名单》（附件 6）进行认定加分，原则上不在名单中的竞赛不予

加分；

19. 关于涉及青桥网认证的说明：考虑到当前网站因素，可提供截图证明（只

承认个人信息--证书打印界面下的截图，需包含左上角学号），个人根据筛选条件

进行相关截图；其中，奖励荣誉认证截图中有的，经学院核实后，承认工学院团委

录入的奖励荣誉，其他荣誉请提供相关证书/证明（所有的荣誉认证环节， 有证书/

证明的，最好同时提交一份证书/证明的复印件）。


